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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教育局審核意見

核          章

服務於馬公、湖西、白沙、西嶼、小門等離島地區人員。

服務於虎井、梯盤、吉貝、鳥嶼、員貝、大倉、望安、七美、龜山島、琉球鄉等離島地區人員。

服務於東吉、花嶼、東嶼坪、西嶼坪、綠島、漁翁島、西吉、蘭嶼等離島地區人員。

服務於東沙、南沙、彭佳嶼、目斗嶼、大小金門、馬祖、東引島、烏坵島、東椗島、北椗島、東莒島等離島地區人員。

離島

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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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101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界定調查表

指標：五、離島或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
表五～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學校填報)

符合指標界定

高山

偏僻

地區

偏遠

地區

五～(二) 特偏、偏遠地區學校

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，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：山地地區在十五公里以下；平地偏遠地區在五公里以上而未滿

十五公里者。

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，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，在十五公里以上未滿卅五公里者。

服務於山地或平地偏遠地區，由服務處所至最近公共汽車招呼站或火車站須步行路程，在卅五公里以上者。

服務於海拔1,000公尺至2,000公尺地區之人員。

服務於海拔2,001公尺至2,500公尺地區之人員。

服務於海拔2,501公尺至3,000公尺地區之人員。

0

服務於海拔3,001公尺以上地區之人員。(中央氣象局玉山氣象觀測站)

學校名稱 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民小學

填表說明：

高山

地區

一、離島以政府核定有案之各級離島為準【台灣省政府80.6.21(80) 府人四字第72694號函頒佈】。

二、偏遠交通不便之學校係指經地方政府核定有案之特偏、偏遠地 區學校，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：

1.學校所在地區，無公共交通工具到達者。

2.學校距離公共交通工具站牌，達五公里以上者。

3.學校內之社區距離學校五公里以上者，且無公共交通工具可到達 學校者。

4.公共交通工具到學校所在地區每天少於四班次者。

三、各校校本校、分校、分班須分別填報。

合於條件者，請在左列適當欄位勾選註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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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～(一) 離  島


